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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年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
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年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

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人〔2025〕107 号）和《关于认真做

好 2025年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安培〔2025〕

7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院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工作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培训目标

引导新入职教师了解高校教师职业特点和教育行业要求，掌

握基本的教育教学技能，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，强化师德素

养，尽快完成角色转化，为胜任高校教书育人岗位、成长为新时

代“四有”好老师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我院新补充从事教育教学工作、具有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的

专任教师（含辅导员）以及需要重修的人员。

新进的非教学系列人员（需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）是否参加

此次培训，根据个人意愿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部门审核后上报。

已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的新进人员不参加此次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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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培训形式及内容

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分为理论课程培训和校本培训。

（一）理论课程培训：开设《高等教育学》《高等教育心理

学》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》《高等教育法规概论》《现代

教育技术》等课程。今年统一采用集中线上培训模式进行，网址、

登录方法、用户名和密码由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另行通知。。

（二）校本培训：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、党

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

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

教育家精神，师德师风、校史校情、校纪校规以及教学大纲编制、

教学设计与教案编写、教学评价方法、教学实践、教研科研项目

申报、文献检索以及微格教学训练、名师示范教学观摩等。

完成以上课程模块学习并通过平时考核和教育厅统一组织

的结业考试者，可获得《岗前培训结业证书》,同时取得 110 个

继续教育学时。

四、结业考试

（一）今年全省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集中统一考试拟于2026

年 3月举行，《高等教育学》《高等教育心理学》《高等学校教师

职业道德修养》实行闭卷考试，《高等教育法规概论》实行开卷

考试，《现代教育技术》学习成效已在“5个 1”作业课件中体现，

不再安排考试。具体考试安排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学院高度重视岗前培训工作，将加强培训的过程性考

核，过程性考核的各项指标成绩计入平时成绩。平时成绩的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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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如下：根据《安徽省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若干规定》，

集中培训出勤率低于课时数 2/3者不得参加全省统考，须安排至

下一年重修；参训新教师提交的“5 个 1”作业（课程实施大纲 1

份，授课教案 1份，教学 PPT1个，有试讲专家组长签名和试讲

评价及成绩的试讲评价表 1份，教研或科研申报书 1份）由专家

组通过考评以百分制逐一得出（各项作业均以 60分为合格），如

有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全省统考，须安排至下一年重修。

每位新入职教师提供的“5 个 1”作业须分类立卷建档备查，

其中教学 PPT保存电子版，其他为纸质版。

（三）岗前培训考试科目全部及格，发放岗前培训合格证书。

考试科目未全部及格者，须在下一年度补考相应科目，补考成绩

及格后发放合格证书。如补考仍不及格，须重修该课程后方可再

次参加补考。凡考试作弊者，本年度岗前培训结业考试所有科目

成绩一律作零分计算，同时给予通报批评，并在三年内不得参加

考试(2023、2024年度岗前培训考试中违纪的考生，今年不得报

名参加考试)。

岗前培训的考试成绩计入教师个人业务档案，岗前培训合格

证书是申请教师资格、转正定级和职务聘任的必备条件之一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根据省高师培训中心及培训学校安排，今年集中培训

时间统一安排在 11月 10日至 2026年 1月 10日，具体上课时间

地点安排另行通知，届时请及时关注相关通知。

（二）请各部门及时通知新进教师，以部门为单位向学院统

一报名，并安排专人认真填写《2025 年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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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报名表》（附件 1），连同 1张 1寸免冠照片（背面请用铅笔写

明姓名），于 10月 31日下班前将纸质版（加盖部门公章）和电

子版报送至组织人事处 1507室。

六、关于免试

高等师范院校“教育学”学科门类(见附件 3)本科及以上学历

毕业的教师参加岗前培训，可免试《高等教育学》和《高等教育

心理学》课程。高等师范院校指独立设置的全日制普通师范大学、

师范学院；“教育学”学科门类指教育学、心理学一级学科所属专

业。申请免试者须提供相关支撑材料。

七、培训费用

今年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费由学院承担，在培训费中列

支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新入职教师

岗前培训工作，将其作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强化制

度保障、后勤保障，为新入职教师参加培训创造良好条件。根据

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工作

的通知》（皖教秘人〔2025〕107 号）通知要求，请各部门为每

名新入职教师配备一名职业导师，负责对新入职教师在教学理

念、方法、技能以及职业规划等方面给予指导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，广泛宣传。各部门须明确培训联系人各 1

名，负责本部门岗前培训的相关工作，按照“先培训，后聘任”

的原则，认真做好新入职教师培训动员和组织工作，确保做到新

入职教师应培尽培。从 2023 年开始，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所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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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学、心理学免测范围从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者调整

为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，请务必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岗前培训

和结业考试，防止因政策变动影响相关人员认定教师资格。

（三）加强管理，确保质量。强化培训过程管理，确保培训

质量。各位参训教师在培训过程中，须严格遵守《安徽省高校新

入职教师岗前培训若干规定》（简称“规定”），按照教学计划认真

学习，自觉遵守考勤、考试等方面的规定与要求。集中培训期间，

原则上不得请假，确需请假的须符合“规定”第五款的条件，提供

相关证明并履行请假手续。

附件：

1.《2025年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报名表》

2.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

训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人〔2025〕107号）

3.《关于认真做好 2025 年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的

通知》（安培〔2025〕7号）

4.《安徽省高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若干规定》

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

2025年 10月 28日


